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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福莱

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莱特”或“公司”）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

的要求，对福莱特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进行

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2742 号）。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 日办理完毕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股份

登记。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形成，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 6 个月，共涉及限售股股东 17 名，对应股票数量为 204,429,301 股，该部分限售

股将于 2024 年 2 月 1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 2023 年 8 月 1 日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登记后，公司新增股本 204,429,301

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因可转债“福莱转债”累计转股 1,680 股，因此，截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351,324,235 股。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发生其他因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对象均承诺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

月内不转让。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

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204,429,301 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2 月 1 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上海睿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睿

扬新兴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132,879 0.26% 6,132,879 0 

2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7,155,025 0.30% 7,155,025 0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183,304 0.48% 11,183,304 0 

4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

国银行-国寿资产-PIPE2020 保

险资产管理产品 

6,814,310 0.29% 6,814,310 0 

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此页无正文，专用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周  琦                胡伊苹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